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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治性贫血与巨幼细胞性贫血的骨髓形态检验结果探讨

路欣，闫红娟，李钊

（甘肃医学院附属医院，甘肃　平凉　７４４０００）

【摘　要】目的：探究难治性贫血与巨幼细胞性贫血的骨髓形态检验结果差异。方法：选取２０２０年１
月至２０２１年１月医院收治的２００例存在贫血的患者为研究对象，其中２０例难治性贫血患者为观察
组，１８０例巨幼细胞性贫血患者为对照组。对两组实施同种骨髓形态检验方式，对比两组在常规检验
下的结果差异。结果：两组多核小巨核、红色巨幼系、幼稚粒细胞以及优质红细胞的检查结果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的淋巴样小巨核、粒系病态、红系病态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在针对难治性贫血与巨幼细胞性贫血的骨髓形态检验结果中，其数据
结果可在的淋巴样小巨核、粒系病态、红系病态均特显其特异性，可为临床诊断及后期治疗提供基
础，值得广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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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由社会经济的积累，医疗卫生事业取得了显
著的发展，骨髓形态检验作为目前广泛使用的血液

检验措施，被广泛作用于各类血液疾病的诊断中
［１］。

贫血作为目前的常见病症，主要可分为难治性贫血

与巨幼细胞性贫血，前者通常是由不明因素导致血

细胞减少和骨髓增生产生的病症
［２］；后者则属于叶

酸、维生素Ｂ１２缺乏或由部分药物导致患者核苷酸
的代谢异常引起 ＤＮＡ合成障碍引起的贫血现象［３］。

由于两者在临床表现上特异性较少，易产生误诊现

象。现为探究骨髓形态检验针对两者的检验结果差

异，选取２０２０年１月至２０２１年１月我院收治的２００
例存在贫血的患者为研究对象，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选取２０２０年１月至２０２１年１月我
院收治的２００例存在贫血的患者为研究对象，其中
２０例难治性贫血患者为观察组，１８０例巨幼细胞性
贫血患者为对照组。观察组男１１例，女９例；年龄
４０～６０岁，平均（４８．３７±２．７２）岁。对照组男 １０７
例，女７３例；年龄 ４０～５９岁，平均（４９．６６±２．２９）
岁。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５），具有可比性。（１）纳入标准：所有患者符合临床
贫血症的相关病理诊断标准；所有患者外周细胞、血

小板、网织红细胞低于正常成人水平，患者存在恶

心、呕吐、食欲不振、牙龈出血等病症表现
［４］；均在患

者本人及家属知情条件下自愿参与，患者已签署知

情同意书。（２）排除标准：结合其他心血管疾病者；

存在器质性功能障碍者；神经及交流障碍者。

１．２　方法：所有患者均采用同种骨髓形态检验方
式。护理人员首先需告知患者在接受骨髓检验过程

中的各项问题，同时指导患者以正确卧姿接受检验，

主要以侧卧位检验为主，随后对患者开始髂后上棘

穿刺术。护理人员需要对患者接受穿刺的位置进行

常规消毒处理，同时需要在穿刺过程中保持无菌化

操作，给予患者２％利多卡因进行麻醉，右手持针并
穿刺进入患者骨髓腔。随后使用２０ｍＬ的无菌注射
器抽取患者红色骨髓液０．２ｍｌ，完成后撤出并送入
骨髓细胞形态学检验室进行检验。最后采用瑞吉氏

染色法，结合生物纤维镜对患者骨髓血液进行检验，

结果需详细记录
［５］。

１．３　观察指标：统计对比两组在血液检验下的结果
差异，检验内容包含外周静脉学检验：幼稚红细胞、

幼稚粒细胞；骨髓形态检验：红系、粒系和巨核系，红

系可包含红系病态、红色巨幼系，粒系可包含粒系病

态，巨核系可包含淋巴样小巨核和多核小巨核
［６］。

１．４　统计学方法：采用 ＳＰＳＳ２０．０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计数资料以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２检验，Ｐ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两组多核小巨核、红色巨幼系、幼稚粒细胞以及

优质红细胞的检查结果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观察组的淋巴样小巨核、粒系病态、红系病态均
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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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两组血液检验结果比较［例（％）］
组别 例数 幼稚红细胞 幼稚粒细胞 红系病态 红色巨幼系 粒系病态 淋巴样小巨核 多核小巨核

观察组 ２０ １０（５０．００） ６（３０．００） １（５．００） １８（９０．００） ３（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 １７（８５．００）
对照组 １８０ ９４（５２．２２） ６１（３３．８９） １４０（７７．７８） １６３（９０．５６） １４２（７８．８９） １７２（９５．５６） １６１（８９．４４）
χ２ ０．０９９ ０．３４８ １０９．１７６ ０．１７８ ８１．９４５ １６４．０２７ ０．８８４
Ｐ ０．７５３ ０．５５５ ０．０００ ０．８９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３４７

３　讨论
贫血现象即人体外周红细胞计数降低的主要表

现，在低于正常数值下患者可产生多种不良反应，通

常情况下贫血现象可分为难治性贫血以及巨幼细胞

性贫血。难治性贫血的产生因素不明，但有研究指

出与血细胞减少和骨髓增生异常有关，病症表现较

多，缺乏一定的特异性，通常于贫血或出血症检查过

程中发现；巨幼细胞新贫血多由叶酸、维生素 Ｂ１２缺
乏或细胞 ＤＮＡ合成障碍导致。患者可见面苍、头
晕、乏力等表现，严重情况下可见出血现象，进一步

发展后可产生急性髓系白血病
［７］。由于两者在发病

表现以及机制方面存在对应的相似性，藉由贫血病

症发病率的增加，对该类病症的诊断具有重要的影

响。可为临床治疗提供重要的信息支持。目前在相

关诊断中主要以基因检测、骨髓组织病理活检以及

细胞形态学观察进行诊断
［８］。

由于难治型贫血和具有细胞贫血的相似性，临

床多由于该现象影响导致多种误诊或漏诊现

象
［９－１０］，而针对两类病症的相似性通常可从多个方

面进行分析，（１）红细胞状态，由于两类贫血症状均
会对患者机体的红细胞活跃程度产生一定的影响，

而患者的红细胞增生现象相对明显；（２）骨髓方面，
难治性贫血和巨幼细胞性贫血贫血通常可伴明显的

骨髓增生现象同时产生；（３）外周血细胞变化，两类
贫血现象多表现为外周血多系细胞减少或特定的细

胞减少现象；（４）病症表现，在难治性贫血以及巨幼
细胞性贫血产生后，病症患者在早期普遍无明显的

特异性表现，由此可能产生漏诊，在病症进展后，两

类病症均会随时间的推进产生加重。而基于该特

性，一般在难治性贫血以及巨幼细胞性贫血的受检

测患者中，均为中后期病症，由此及时进行确诊对病

症的治疗具有重要前提
［１１］；（５）外周静脉血方面，在

针对难治性贫血以及巨幼细胞性贫血患者的外周静

脉血采样化验中，两类病症均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幼

稚红细胞、粒细胞，另外患者血浆中的原石细胞数量

不会产生明显增加
［１２］。

本研究结果显示，两组多核小巨核、红色巨幼

系、幼稚粒细胞以及优质红细胞的检查结果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的淋巴样小巨
核、粒系病态、红系病态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提示在骨髓形态检验下，巨幼
细胞贫血患者与难治性贫血患者在淋巴样小巨核、

粒系病态、红系病态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可依照

该情况为后期的治疗提供数据，以确保患者的治疗

准确性。

综上所述，以骨髓形态检验对贫血患者进行诊

断，可准确体现难治性贫血与巨幼细胞性贫血的差

异，值得广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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